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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
 

2013 年 10 月 22 日，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煤集团”）签署《大同煤

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资产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约定由公司向同煤集团转让大同煤业股份有

限公司同家梁矿及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四老沟矿整体资产（含负债）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转让”）。本次转让已经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批准，公司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框架

范围内处理本次转让的有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签署、补充、修改、

执行《资产转让协议》等相关协议，办理有关政府审批。关于本次转

让的交易内容、关联方、交易标的、《资产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等情

况详见公司 2013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《出售资

产暨关联交易公告》（临 2013-023）。 

 

2013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与同煤集团经友好协商签署《资产转让

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该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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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第 13.1条修改为： 

双方同意并确认，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，并以

最后取得该条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之日为生效日： 

（1）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司

印章； 

（2）本次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，包括： 

（a）有权机关对标的资产相关评估结果的核准/备案； 

（b）甲方股东大会的批准； 

（c）乙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。 

（二）双方确认，本次资产转让的交割日为 2014 年 1月 1 日。 

（三）本补充协议构成《资产转让协议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与

《资产转让协议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《资产转让协议》未约定或约定

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
 

上述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 12

月 3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公司

独立董事认为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遵循了公正、公允的

原则，符合法定程序，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公司与同煤集团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

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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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《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一月一日 


